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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谓持续关注义务？
新闻评价的底线在哪里？
如何理解新闻“严重失实”？
媒体如何对发表内容尽审查核实之责？
《南方都市报》这张年轻报纸的锐利与血气，勇猛地戳中了社会的一些痛点，也鲁莽地扎到一些具体
的个人。
而新闻纸上的文字，能够演绎成法庭上的对簿，这其实是一项值得乐见其成的进步。
这样的进步，无论是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媒体而言，抑或对于整体社会而言，都将获益匪浅；而
且诉诸时下的中国现状，这一进程正急需积累促进。
     最能让读者感到亲切的，是著者作为绝大部分案件的参与者，不惮在读者面前表现其细致逼真的心
理。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山重水复的迷惑，柳暗花明的喜悦，面对强敌的斗志昂扬，驾轻就熟。
读者能够跟随他们一起身临其境，充分领略“在场”的韵味。
    可以说，本书是——南方都市报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与报社共同成长的29 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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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香禄，男，广西桂平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获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2001年4月起至今，为南方都市报法律顾问，全面负责该报法律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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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10万元征婚广告引发的官司——李怡青(李莉)诉南方都市报及记者名誉权纠纷案第二篇 老院长
遭遇三陪女，白嫖？
抠女大王？
——罗虹诉南方都市报及记者名誉权纠纷案第三篇 死者名誉权是否受法律保护？
——焦天启、林秀之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四篇 既然是公众人物，忍忍吧！
——杨钰莹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五篇 子虚乌有的“幼女被强奸”事件——黎金虎诉南方都市
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六篇 权威消息来源，法定抗辩理由！
——叶振平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七篇 媒体该如何应对投诉？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八篇 “照妖镜”上的“鬼画符”——茂名市
茂南区人民医院、唐利全诉吴捷、肖羽、湛坚、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九篇 住院前后，患者“好
转”与否怎么算？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诉南方都市报、张小玲、吴孙霖名誉权纠纷案第十篇 这位小姐不是“小姐
”！
——杨燕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一篇 凭一个问号打赢一场官司——珠海经济特区建腾发展有
限公司等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二篇 “出彩标题”惹官司——陈有根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
纷案第十三篇 “含有氰化物”是否就是“有毒”？
——梁秋风诉广东信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广东电视台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权纠纷案第十四篇 谁是新闻侵权案件的适格当事人？
——何永华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五篇 “米奇无限”花落谁家？
——深圳市汇恒源实业有限公司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六篇 神秘的“护花”背后——珠海市
惠×医院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七篇 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侮辱和诽谤？
——杨允坚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八篇 证据到底有多么重要？
——宋晓、黄河专业美容关发职业培训学校诉南方都市报名誉权纠纷案第十九篇 学校欠学生6000万元
？
——广州某实验学校诉报社名誉权侵权纠纷案第二十篇 律师与媒体的较量——王冰诉南方都市报名誉
权纠纷案第二十一篇 患精神病属于公民个人隐私吗？
——危玉萍、危国昌诉南方都市报及记者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纠纷案第二十二篇 新闻报道的
雷区——武芙蓉诉南方都市报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第二十三篇 “人造美女”生气了——文菊花
诉南方都市报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第二十四篇 新闻报道如何合法使用图片？
——刘丹诉南方都市报肖像权纠纷案第二十五篇 新闻报道岂能与广告经营混同一体？
——杨国英诉深圳市万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南方都市报肖像权、隐私权纠纷案第二十六篇 外来稿件
该如何把关？
——黄晓东诉朱子荣、南方都市报著作权纠纷案第二十七篇 如何确定著作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
——《经理人》杂志社诉南方都市报著作权纠纷案第二十八篇 老作家维权——崔亚斌诉南方都市报著
作权纠纷案第二十九篇 媒体刊登有偿信息、广告应承担何种审核义务？
——深圳市创通实业有限公司诉南方都市报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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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0万元征婚广告引发的官司　　——李怡青(李莉)诉南方都市报及记者　　名誉权纠纷案　
　一、新闻评论原文　　新闻背景　　1997年11月10日，《生活导报》头版刊出了一则征婚广告，广
告画面是身穿红色性感泳装的李怡青，旁边注明：“影视歌三栖红星李怡青?谁来当白马王子与我同行
”。
　　征婚广告不仅附有李怡青的个人档案和影视歌成就史，还有李怡青亲笔书写的“征婚自白”：　
　“我从小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女名人，所以，我喜欢看很多的名人传记，如武则天、撒切尔夫人⋯
⋯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影视歌三栖明星⋯⋯也希望我日后的白马王子能够像刘德华那样不仅英俊、
潇洒，而且更具有那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又能支持和理解我的事业⋯⋯我于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奋
斗、努力了，可是，总是引不起周围人的共鸣和支持。
记得，我的初恋情人，一个年轻有为、英俊的钢琴师，对我要做影视歌三栖明星的理想很不以为然，
他刻薄地讥笑我：‘若是你当上了影视歌三栖明星，我就给你下跪!’　　“我很伤心，一气之下，又
独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我从重庆漂泊到广州已经两年多了，虽然传媒曾一直照顾我从去年‘抱着
古筝走进《鸦片战争》’到‘香港人眼中的利智’、‘拒拍三级片’、‘厦门事件’、‘状告香港传
媒’⋯⋯但我清楚，留给我更多的是恩怨是非和人言可畏⋯⋯在这种艰苦的岁月中，我也曾渴望过有
一颗最真的心伴随，可现实告诉我：一个女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固定的社会地位是得不到男人平
等的爱和一颗真心的。
我既不羡慕，也不喜欢‘二奶’生活，更不愿以女人的本钱去换取某种生活，所以，我在寂寞、孤独
地追寻我的梦想⋯⋯　　“很多人都说我具有西方人亮丽的身材，又具有东方人的面孔，建议我走性
感路线，我个人也认为性感并没有错，但不能庸俗、低级。
我要的是高贵的性感，这一点太超前，也引不起人们的共鸣。
我一个人反省着我走过的路，问了几百次、几千次为什么。
我伤心的眼泪一滴滴地掉下来⋯⋯我封闭了自己，不见任何人，人们都以为我失踪了。
当时，我想，要是有人向我求婚，我一定会嫁给他⋯⋯我好想摆脱生活的泪，我每天在等待，等待一
个娶我的人出现，可是到了现在也没有结果。
所以，现在我决定征婚，登征婚广告，我真的好希望，有一位能理解、支持我的男士与我同行⋯⋯”
　　至于择偶标准是：　　“身高174 cm以上，文化程度大学以上，地区、职业不限，年龄25岁～40
岁之间，有一定经济基础，身体健康，能理解我事业的英俊未婚男士。
”　　1997年11月11日，也就是李怡青刊登10万元征婚广告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组织了专题，
对此进行评论。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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